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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权责清单》的起草说明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相关要求，为加强招标投标监管工作，进一步强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责任，明确行政监督职责边界和监管范围、程序、方式，消除监管盲区，我厅结合工作实际，起草了《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权责清单》（以下简称《权责清单》）。
一、起草背景
2022年以来，我厅以完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体系为目标，以行政监督部门为抓手，建立了包含全区14个地（州、市）‌和‌110个县（市、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行政监管平台”，对招投标相关环节实施监督。
当前，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规模持续扩大，招标投标活动日趋频繁，市场主体更加多元，监管任务日益繁重。实践中仍存在监管职责边界不够清晰、监管方式不够统一、监管链条不够完整、层级监管不够协同等问题，围标串标、弄虚作假、规避招标、排斥限制潜在投标人等违法违规行为仍有发生，一定程度影响招标投标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与营商环境建设。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关于“分领域编制行政监督责任清单、厘清责任链条、消除监管盲区”的要求，参考江苏、山东、辽宁、吉林等省份编制工程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权责清单的经验做法，结合招标投标监管工作实际，起草了《权责清单》。
二、起草过程
2026年1月启动《权责清单》起草工作，全面梳理国家及自治区招投标领域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重点对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责任清单（试行）》（新发改项目〔2025〕609号）等核心文件要求，形成《权责清单》初稿。并于1月23日组织自治区造价和招标投标协会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充分吸收采纳专家的意见建议后形成了《权责清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权责清单》聚焦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全流程、全主体，明确6类核心监管对象、法定监管内容、监管依据、监管方式、实施主体，构建“对象全覆盖、内容全链条、依据全法定、方式全协同、主体全明确”的行政监督体系。
（一）监管对象全覆盖。覆盖招标人、投标人、评标专家、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电子招标投标系统运营机构等6类关键主体，实现监管无死角。
（二）监管内容全链条。紧扣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合同履行、档案管理、系统运营等关键环节，针对不同主体明确以下监管重点：一是招标人：规避招标、虚假招标、设置不合理条件、违规组建评标委员会等；二是投标人：弄虚作假、围标串标、转包违法分包、陪标“标王”等；三是评标专家：履职尽责、利益回避、廉洁自律、严守保密义务等；四是代理机构：依法承揽业务、抵制违法要求、保守秘密、规范档案管理等；五是交易服务机构：规范服务、数据安全、禁止越位监管、廉洁履职等；六是系统运营机构：合规运营、数据安全、平等服务、规范收费等。
（三）监管依据全法定。全部监管事项均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及其配套的部门规章，监管于法有据、权责法定。
（四）监管方式全协同。采用事中事后抽查、过程监督、专项检查、“双随机、一公开”、信用监管、大数据监测、投诉处理、电子监管等多元方式，形成事前规范、事中严控、事后严管的立体化监管模式。
（五）实施主体层级清晰。明确自治区住建厅统筹指导，各地（州、市）、县（市、区）住建局分级负责、属地监管，压实层级监管责任，避免监管重叠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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